
 联 合 国   A/60/7/Add.17

 

大  会  
Distr.: General 
12 Dec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5-63808 (C)    131205    131205 
*0563808*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4 和 71(c)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缅甸的人权情况 
 
 

  决议草案 A/C.3/60/L.53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第十八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就关于

缅甸人权情况的决议草案 A/C.3/60/L.53(A/C.5/60/17)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提出

的说明。 

2. 秘书长在说明第 2 段中指出，根据决议草案 A/C.3/60/L.53 执行部分第 5段

的规定，大会将请秘书长 (a) 继续提供斡旋，并继续同缅甸政府和人民，包括

缅甸全国和解进程有关各方，讨论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问题，并就此向缅甸政府

提供技术援助；(b) 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使其特使和特别报告员能够全面有效

地完成任务；(c) 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

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3. 秘书长在说明第 4 至 6 段中，阐述了与执行这些请求有关的活动。说明第 7

至 9 段载有所需经费估计数的资料。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秘书长的估计，通

过其缅甸问题特使继续提供为期一年(2006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斡旋的费用

为毛额 254 000 美元(净额 210 400 美元)。 

4. 已经应咨询委员会的请求向其提供了费用简要说明。所需经费包括按照实际

聘用费率支付的特使的薪金和根据实际需要向特使提供支助的一名一般事务人

员(当地雇员)的薪金(108 000 美元)。所需资源还包括：特使的旅费(50 900 美

元)，顾问服务费(46 200 美元)，商业通信费(2 300 美元)和为斡旋任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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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服务(3 000 美元)。委员会相信，将尽可能采取节约措施，并在执行情况报

告中反映出节约成果。 

5. 决议草案第 5 段(a)最后一部分中有关向缅甸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请求，将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技术合作活动的范围内提供。决议草案第 5

段(b)中有关向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提供援助的请求，无需额外资源，因为这

类活动的提供具有常年性，已经列入了 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和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6. 考虑到秘书长说明第 10 和第 11 段中的内容，第五委员会不妨通知大会，如

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则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继续为缅甸局势提

供秘书长斡旋，所需费用总额为毛额 254 000 美元(净额 210 400 美元)。这些经

费将从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三款(A/60/6(Sect.3))，政治事务，特

别政治事务项下所列 355 949 300 美元的经费中支付。 

 


